
移民署通過後函陳至

文化部核可 

大陸人士來台短期影視專業交流申請作業流程圖 

 注意事項： 

1. 台北市電影委員會僅提供流程參考，非代辦或權責單位，有疑問請洽內政部移民署 

2. 此項申請流程之適用對象：具有影視專業領域之相關人士，如演員(可偕五位助理)、導演、

攝影師、監製、燈光師等。 

3. 此項申請流程之權責單位：內政部移民署(02)8792-2087  

http://www.immigration.gov.tw/ct.asp?xItem=1136505&ctNode=32828&mp=mt。 

4. 申請時間：約一個月(包含資料不足補齊之時間)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申請人(大陸人士)

準備相關文件 

 

相關文件： 

1. 專業活動計畫書&

行程表 

2. 台灣製作公司登記

證影本 

3. 相關職務證明 

4. 保證書 

5. 團體名單 

6. 申請書 

7. 大陸核發效期六個

月以上旅行證件

(但不包含港澳通

行證)、大陸居民身

分證或身分文件影

本 

8. 最近一年內彩色白

底照片(臉部占三

分之二) 

9. 申請多次出入境須

檢附說明書 

10. 委託書(由台灣製

作公司函邀大陸人

士來台) 

由台灣製作公司以該公司工商憑證 IC

卡上移民署網站申請(只能線上申請) 

http://www.immigration.gov.tw/ct.asp?xIte

m=1136505&ctNode=32828&mp=mt 

上網繳交上述相關文件後

隔日起 5個工作天 

移民署核發交流簽

證 

若申請資料不足會被

駁回後再重新送申請 

於大陸人士入關前傳

送電子簽證 

通過 

 

資料不齊全 

 

 

通過 

 

資料不齊全 

 

 

http://www.immigration.gov.tw/ct.asp?xItem=1136505&ctNode=32828&mp=mt

